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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1、发行股票数量：93,543,990股

2、发行股票价格：8.07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754,899,999.30元

4、募集资金净额：743,031,230.92元

5、发行后总股本：559,811,722股

6、调整后每股收益：0.5119元/股

7、新增股份本次可流通数量：0股

注：调整后每股收益为按照 2024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计算。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1 、股票上市数量：93,543,990股

2 、股票上市时间：2026 年 4月 3日（上市首日），新增股份上市日

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发行对象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上市之日起 6个

月内不得转让，自 2026年 4月 3日（上市首日）起开始计算。本次发行对

象所取得公司发行的股份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形式所衍

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或要求的，

从其规定或要求。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

不会导致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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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上市公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公司、发行人、哈尔斯 指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本次发行、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
指 哈尔斯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

本上市公告书 指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 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董事会 指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股东会 指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浙江哈尔斯真

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

《承销管理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注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实施细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保荐人、中银证券、主承销

商、保荐人（主承销商）
指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发行见证律师 指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资机构 指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发行方案》 指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

《认购协议》 指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认购协议》

《拟发送认购邀请书对象名

单》
指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对象名单》

《认购邀请书》 指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认购邀请书》

《缴款通知书》 指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缴款通知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报告期、报告期各期 指 2022年度、2023 年度、2024年度、2025 年 1-9月

报告期各期末 指
2022年 12月 31日、2023年 12月 31日、2024 年 12 月

31日、2025 年 9月 30 日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上市公告书中所引用数据，如合计数与各分项数直接相加之和存在差异，或小数点后

尾数与原始数据存在差异，可能系由精确位数不同或四舍五入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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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文）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英文） Zhejiang Haers Vacuum Containers Co.,Ltd.

股票简称 哈尔斯

股票代码 002615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成立日期 1995年 5月 23日

上市日期 2011年 9月 9日

注册地址 浙江省永康经济开发区哈尔斯路 1号

办公地址 浙江省永康经济开发区哈尔斯路 1号

董事会秘书 邵巧蓉

电话 0571-86978641

传真 0571-86978623

电子邮箱 zqb@haers.com

网址 http://www.haersgroup.com

法定代表人 吕强

注册资本 466,267,732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255072786B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金属制日用品制造；日用玻璃制品制造；玻璃保温容器制

造；母婴用品制造；塑料制品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

造）；金属加工机械制造；体育用品及器材制造；体育消费用智能设

备制造；物联网设备制造；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母婴用品销售；户外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电器辅件销售；日用

品销售；日用家电零售；塑料制品销售；茶具销售；机械设备销售；

数控机床销售；通信设备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

喷涂加工；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真空镀膜加工；健身休闲活

动（不含高尔夫球运动）；软件开发；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

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所属行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产

品属于“C33 金属制品业”中的“C3382金属制餐具和器皿制造”

主营业务 不锈钢真空保温器皿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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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

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和发行过程简述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本次证券发行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履行了《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决策程序。公司就本次证券发

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具体如下：

1、董事会审核通过

2023 年 12 月 29 日，发行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议案；

2025 年 3月 5日，发行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修订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相关议案。

2、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4年 4月 2日，发行人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议案。

2025 年 3月 21 日，发行人召开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延

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和相关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的审核注册程序

1、2025 年 7月 1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浙

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

函》，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

核，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10

2、中国证监会于 2025 年 9月 1日出具《关于同意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 1926 号），

同意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12个月内

有效。

（三）发行过程

1、《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在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发行人与主承销商于 2026年 3月

3日收盘后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投资者发出了《认购邀请书》及相关附件。

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向深交所报送的《拟发送认购邀请书对象名单》包

括：剔除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以及发行人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后的前 20名

股东、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48 家、证券公司 27家、保险机构投资者 20 家、

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提交过认购意向书的投资者 47家。

自《发行方案》和《拟发送认购邀请书对象名单》报备深交所后至本次发行

簿记前，保荐人（主承销商）收到 18名新增投资者表达的认购意向，在审慎核

查后将其加入到认购邀请书名单中，并向其补充发送认购邀请文件。新增投资者

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1 杭州润哈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 陈学赓

3 温州润深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 嘉兴嘉致富臻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 于振寰

7 青岛御剑乘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苏州明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 董易

10 倪政顺

11 卢春霖

12 丁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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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者名称

13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 福建银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5 上海铭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6 张宁

17 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 张奇智

2、申购报价情况

根据《认购邀请书》的约定，本次发行接收申购文件的时间为 2026年 3月

6日 9:00-12:00，本次发行见证律师进行了全程见证。在有效报价时间内，保荐

人（主承销商）共收到 31 个认购对象提交的申购相关文件。经保荐人（主承销

商）和本次发行见证律师的共同核查确认，31个认购对象均按照《认购邀请书》

的规定提交了申购报价单及完整的申购材料，并按时足额缴纳了申购保证金（除

无需缴纳保证金的认购对象外）。

有效时间内全部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

号
认购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缴

纳保证

金

是否是

有效报

价

1 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10 3,000 是 是

2 上海铭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7.58 2,300 是 是

3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76 2,300 是 是

4 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8.19 3,000 是 是

5 华富瑞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11 2,300

是 是
8.92 2,500

6 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31 2,300 是 是

7 温州润深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76 2,300 是 是

8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嘉
兴嘉致富臻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8.29 4,000

是 是7.83 5,500

7.38 6,500

9 倪政顺
7.90 4,600

是 是
7.36 4,600

10 于振寰 8.18 2,300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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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认购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缴

纳保证

金

是否是

有效报

价

11
苏州明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明

善盛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8.70 2,300 是 是

12 杨岳智

8.05 2,300

是 是7.62 2,500

7.28 3,000

13 苏州明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70 2,300 是 是

14 UBS AG 8.18 2,300 - 是

15 深圳市共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

成长基金

7.51 2,300
是 是

7.28 3,000

16 张奇智 7.82 2,300 是 是

17
江西金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
昌赣金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8.10 2,300
是 是

7.64 3,000

18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75 5,240 是 是

19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全

球优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46 2,300

是 是8.10 2,600

7.28 2,800

20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尊

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46 2,300

是 是8.10 2,600

7.28 2,800

21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优

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46 2,300

是 是8.10 2,600

7.28 2,800

22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30 4,500

是 是
7.58 6,700

23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71 3,888 - 是

24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07 2,818

是 是7.89 4,273

7.70 5,635

2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56 3,470

- 是8.15 12,705

7.78 18,905

26 李天虹 7.79 3,500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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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认购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缴

纳保证

金

是否是

有效报

价

7.59 3,800

7.28 3,900

27 陈学赓 7.47 2,300 是 是

28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59 5,028

- 是8.29 10,998

7.99 18,038

29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28 4,070

- 是
7.91 4,150

30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鹿秀长

颈鹿 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16 2,300

是 是7.60 2,500

7.28 3,000

31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83 5,100 - 是

3、获配情况

根据认购对象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规定的“价格优

先、认购金额优先、认购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8.07元/股。

本次发行最终获配发行对象共计 20名，发行价格为 8.07元/股，本次发行股

票数量为 93,543,990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754,899,999.30元。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获配股数、获配数量、获配金额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717,472 29,999,999.04 6

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3,717,472 29,999,999.04 6

华富瑞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97,893 24,999,996.51 6

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850,061 22,999,992.27 6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嘉
兴嘉致富臻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956,629 39,999,996.03 6

于振寰 2,850,061 22,999,992.27 6

苏州明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明

善盛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850,061 22,999,992.27 6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14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苏州明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850,061 22,999,992.27 6

UBS AG 2,850,061 22,999,992.27 6

江西金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
昌赣金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2,850,061 22,999,992.27 6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493,184 52,399,994.88 6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全

球优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221,809 25,999,998.63 6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尊

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221,809 25,999,998.63 6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优

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221,809 25,999,998.63 6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576,208 44,999,998.56 6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954,162 15,770,087.34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743,494 127,049,996.58 6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628,252 109,979,993.64 6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043,370 40,699,995.90 6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鹿秀长

颈鹿 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850,061 22,999,992.27 6

合计 93,543,990 754,899,999.30 -

本次发行定价及配售过程符合《承销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向深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文件

的要求。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的确定、股份数量的分配严格遵守了《认购邀请书》

确定的程序和规则。

三、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时间为 2026年 3月 6日（T 日）。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 20名，不超过 35名，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符

合中国证监会等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以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会关于本次发

行相关决议的规定。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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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行数量

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93,543,990

股，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

量，未超过本次《发行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 103,695,054股且发行股

数超过本次《发行方案》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符合发行

人董事会、股东会决议的有关规定，满足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浙江哈尔斯真空

器皿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926

号）的相关要求。

六、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26年 3月 4日。发行价格为不

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不低于 7.28元/股。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

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分配股数的确定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

发行价格为 8.07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发行价格与发行底价的比率为 110.85%。

本次发行价格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定，符合发行人股东

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

七、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754,899,999.30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11,868,768.38元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 743,031,230.92元，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并经中

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募集资金总额。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费用类别 不含增值税金额（元）

承销保荐费用 8,584,05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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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类别 不含增值税金额（元）

审计及验资费用 1,547,169.81

律师费用 1,150,283.96

信息披露费 226,415.09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 360,845.75

发行费用合计 11,868,768.38

八、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2026年 3月 9日，公司及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的 20名获配对象发送了《缴

款通知书》，上述发行对象将认购资金汇入主承销商指定的专用账户，本次认购

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6年 3月 13日出具的《验资

报告》（编号：致同验字（2026）第 332C000068号），截至 2026年 3月 11日，

主承销商中银证券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

的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 754,899,999.30 元。2026年 3月 12日，主承销商中银

证券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划转了认购款。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6年 3月 13日出具的《验资

报告》（编号：致同验字（2026）第 332C000069号），截至 2026年 3月 12日，

发行人已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93,543,990股，发行价格 8.07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54,899,999.30 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11,868,768.38元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43,031,230.92元，其中计

入股本人民币 93,543,990.00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649,487,240.92元。

九、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

放、管理和使用。公司已开立的募集资金监管账户情况如下：

序

号
开户主体 开户行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

号
募集资金用途

1
浙江哈尔斯真空

器皿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永康支行
1208030029200998858 “哈尔斯未来智创”

建设项目（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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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开户主体 开户行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

号
募集资金用途

2
浙江哈尔斯真空

器皿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永康支行
19627201040072537 “哈尔斯未来智创”

建设项目（一期）

公司已根据相关规定，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保荐人签署募集资金监

管协议。

十、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2026 年 3月 27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公司出具

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

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十一、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情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

1、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成立时间 2023-06-27

注册资本 3,32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52 号 8层 803室

主要办公

地点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52 号

法定代表

人
任小兵

获配数量

（股）
3,717,472

限售期 6个月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110101MACNA4WK2B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保险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 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774388956-c627644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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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23-06-30

注册资本 5,65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北京市丰台区凤凰嘴街 2号院 2号楼 101、201、301、501、1201、1501、1601、
1701、1801、1901、2001、2101

主要办公

地点

北京市丰台区凤凰嘴街 2号院 2号楼 101、201、301、501、1201、1501、1601、
1701、1801、1901、2001、2101

法定代表

人
赵国栋

获配数量

（股）
3,717,472

限售期 6个月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110106MACN7CFT3N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保险业务；保险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3、华富瑞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华富瑞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 2017-04-26

注册资本 15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义城街道紫云路 1018号 8楼

主要办公地点 合肥市滨湖新区紫云路 1018号高速中央广场 D座 8楼

法定代表人 储军

获配数量（股） 3,097,893

限售期 6个月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40100MA2NK1R138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

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4、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1-07-15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社区生命人寿大厦二十三层二十四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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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办公

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社区生命人寿大厦二十三层二十四层

法定代表

人
韩向荣

获配数量

（股）
2,850,061

限售期 6个月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403005788264073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无。许可经营项目：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

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外币资金；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中国保监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他部门批准的业务。（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5、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嘉兴嘉致富臻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名称 嘉兴嘉致富臻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 2026-01-20

注册资本 82,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梧桐街道校场西路 188号 4楼 407 室

主要办公地点 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梧桐街道校场西路 188号 4楼 407 室

执行事务合伙

人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获配数量（股） 4,956,629

限售期 6个月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30483MAK4TNX24E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6、于振寰

姓名 于振寰

住址 天津市河西区******

居民身份证 1301051950********

获配数量（股） 2,850,061

限售期 6个月

7、苏州明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明善盛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苏州明善盛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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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 2023-03-20

注册资本 12,3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苏州高新区华佗路 99 号金融谷商务中心 26幢

主要办公地

点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中心 D座办公楼 1803

执行事务合

伙人
苏州明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获配数量

（股）
2,850,061

限售期 6个月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20505MACAXTFQ53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

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苏州明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苏州明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 2015-04-17

注册资本 1,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苏州高新区华佗路 99号 6幢

主要办公

地点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中心 D座办公楼 1803

法定代表

人
张小冬

获配数量

（股）
2,850,061

限售期 6个月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205053387848180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限投资

未上市企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

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

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UBSAG

名称 UBSAG

企业性质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注册资本 385,840,847瑞士法郎

注册地
Bahnhofstrasse 45, 8001 Zurich, Switzerland, and
Aeschenvorstadt 1, 4051 Basel, Switz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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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办公地点
Bahnhofstrasse 45, 8001 Zurich, Switzerland, and Aeschenvorstadt
1, 4051 Basel, Switzerland

法定代表人 房东明

获配数量（股） 2,850,061

限售期 6个月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境外

机构编号）
QF2003EUS001

经营范围 境内证券投资。

10、江西金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昌赣金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名称 南昌赣金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 2023-10-10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雅苑路 196号金控大厦 2102 室

主要办公地点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雅苑路 196号金控大厦 2102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江西金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获配数量（股） 2,850,061

限售期 6个月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125MACYA0WC63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

（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

动），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1、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 2006-02-21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泉北路 429号 29 层（实际自然楼层 26层）2901
单元

主要办公

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景辉街 16号院 1号楼泰康集团大厦 30 层

法定代表

人
段国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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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配数量

（股）
6,493,184

限售期 6个月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110000784802043P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保险资产管理；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

12、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全球优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名称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 2012-01-04

注册资本 3,465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珠海市横琴新区琴朗道 88号 1648 办公

主要办公地点 珠海市横琴新区琴朗道 88号 1648 办公

法定代表人 刘卓锋

获配数量（股） 3,221,809

限售期 6个月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588328137X

经营范围
章程记载的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基金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3、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尊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名称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 2012-01-04

注册资本 3,465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珠海市横琴新区琴朗道 88号 1648 办公

主要办公地点 珠海市横琴新区琴朗道 88号 1648 办公

法定代表人 刘卓锋

获配数量（股） 3,221,809

限售期 6个月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588328137X

经营范围
章程记载的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基金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4、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优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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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 2012-01-04

注册资本 3,465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珠海市横琴新区琴朗道 88号 1648 办公

主要办公地点 珠海市横琴新区琴朗道 88号 1648 办公

法定代表人 刘卓锋

获配数量（股） 3,221,809

限售期 6个月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588328137X

经营范围
章程记载的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基金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5、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5-01-18

注册资本 60,06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博成路 1101 号 8F和 7F701 单元

主要办公

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博成路 1101 号华泰金融大厦 7-8层

法定代表

人
赵明浩

获配数量

（股）
5,576,208

限售期 6个月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10000770945342F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

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6、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 2023-12-22

注册资本 6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 2800 号创新产业园二期 E1 栋基金大厦 A座

50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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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办公地

点
安徽省合肥市天鹅湖路 198 号

法定代表人 唐泳

获配数量

（股）
1,954,162

限售期 6个月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40100MAD7TEBR46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17、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1-06-21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号 505 室

主要办公地

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68号时代金融中心 45楼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获配数量

（股）
15,743,494

限售期 6个月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

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8、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6-06-08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 号 18层

主要办公

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 99 号震旦国际大楼 18楼

法定代表

人
郑成武

获配数量

（股）
13,628,252

限售期 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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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三）经

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19、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 2017-05-24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上海市虹口区保定路 450 号 9幢 320室

主要办公

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759 号 29层 02 单元

法定代表

人
李毅

获配数量

（股）
5,043,370

限售期 6个月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10109MA1G5BGTXB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私募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0、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鹿秀长颈鹿 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名称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 2016-11-21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50号 3层 301F

主要办公

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号经济日报社 A座综合楼 702室

法定代表

人
么博

获配数量

（股）
2,850,061

限售期 6个月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70202MA3CM213X4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非证券类业务）】（未经金融监管部门依

法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吸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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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

根据发行对象提供的《申购报价单》，认购对象承诺：“本机构/本人及其

最终认购方（最终权益拥有人或受益人）不含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且上

述机构和人员亦不会直接认购或通过资产管理产品计划等方式间接参与认购；不

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向我方作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

相保底保收益承诺、直接或者通过利益相关方向我方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

等方式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根据《认购邀请书》的约定，认购对象参与本次发行，视为认可并承诺以下

事项：“（1）本机构/本人及其最终认购方（最终权益拥有人或受益人）不含发

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

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且上述机构和人员亦不会直接认购或通过资产管理产

品计划等方式间接参与认购，并承诺配合主承销商进行关联关系核查（包括但不

限于提供进一步核查材料、安排访谈等），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发行人和主

承销商可以本着谨慎原则，对未配合提供进一步核查材料的投资者或可能存在关

联关系的投资者，取消其认购资格。（2）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主要股东向我方作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直接或者通过

利益相关方向我方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等方式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次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

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亦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向其做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以及

直接或者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其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的情形。本次发行对象

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截至本上市公告书

签署日，公司与发行对象不存在因本次发行而导致的新增关联交易安排。对于未

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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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四）关于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发行对象在提交《申购报价单》时作出承诺：“（1）

资金来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2）本机构/本人及其最

终认购方（最终权益拥有人或受益人）不含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且上述

机构和人员亦不会直接认购或通过资产管理产品计划等方式间接参与认购；（3）

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向我方作出保底保收益或者

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直接或者通过利益相关方向我方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

偿等方式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同时根据本次发行认购对象提交的申购报价材料、发行人与认购对象分别签

署的《认购协议》，本次发行的全部发行对象均已作出如下保证或者承诺：用于

支付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认购款项的全部资金来源合法并符合中国证监会

的有关规定，不存在代持或者直接/间接使用甲方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

的情形，也不存在甲方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乙

方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次发行中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

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获配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等的情形，

符合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6号》等相关规定。

十二、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一）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说明

发行人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同意注册。本次

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承销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

东会决议及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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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意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5〕1926 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发行过程

合法、有效。

（二）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说明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

股东的利益，符合《承销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发行对象的投资者类

别（风险承受等级）与本次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配。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与发行

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

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

情形。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向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

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也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

务资助或者补偿情形。

十三、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认为，截至其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发行已

取得公司内部有效批准及授权，并经深交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发

行人本次发行过程涉及的《认购邀请书》《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书真实、合

法、有效；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承

销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及向深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文件的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注

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

东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要求；发行人尚需办理因本次发行引起的新增股份登

记、上市手续，以及注册资本增加、公司章程修改等事宜的市场主体登记和备案

手续，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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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2026 年 3月 27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公司出具

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

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二、新增股份的基本情况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哈尔斯

证券代码：002615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26 年 4月 3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内不得转让，自 2026 年 4月 3日（上市首日）起开始计算。本次发行对象所取

得公司发行的股份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形式所衍生取得

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获配投资者在锁定期内，委托人、合伙人不得转让其持有的产品份额或退出

合伙。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因由本次发行取得的公司股份在限售

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其承诺，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特定对象持有股份的限

售期另有规定或约定的，则服从相关规定或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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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93,543,990股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完成

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26年 2月 27 日）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股

份
305,722,611 65.57 305,722,611 54.61

有限售条件股

份
160,545,121 34.43 254,089,111 45.39

股份总数 466,267,732 100.00 559,811,722 100.00

二、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26年 2月 27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吕强 176,327,685 37.82%

2 吕丽珍 21,291,500 4.57%

3 欧阳波 14,093,800 3.02%

4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10,238,950 2.20%

5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员工持股计划

8,398,629 1.80%

6 吕懿 6,925,500 1.49%

7 吕丽妃 5,751,000 1.23%

8 UBS AG 5,729,353 1.23%

9 张宁 3,980,000 0.85%

10 高盛国际-自有资金 3,167,043 0.68%

合计 255,903,460 5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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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2026 年 3 月 27 日出具的

《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10 名明细数据表》，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完成股份登记后，本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559,811,722股，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

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吕强 176,327,685 31.50%

2 吕丽珍 21,291,500 3.80%

3 欧阳波 14,093,800 2.52%

4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10,238,950 1.83%

5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
8,398,629 1.50%

6 吕懿 6,925,500 1.24%

7 吕丽妃 5,751,000 1.03%

8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嘉兴

嘉致富臻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956,629 0.89%

9 UBS AG 4,417,864 0.79%

10 张宁 3,980,000 0.71%

合计 256,381,557 45.80%

三、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此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四、股份变动对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2025.09.30 2024.12.31 2025.09.30 2024.12.3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2 0.63 0.18 0.51

每股净资产（元） 3.65 3.69 4.37 4.40

注 1：发行前数据根据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2025年 1-9月报告披露的财务数据计算；

注 2：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24年和 2025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

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24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5 年 9 月

30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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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93,543,990股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同时，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完成后，吕强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

生变化。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将

有所下降。本次发行使得公司整体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得到提升，资本结构得到

优化，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哈尔斯未来智创”建设项目

（一期），主要内容为搬迁原哈尔斯路老厂区全部产能并新建自动化、智能化产

线。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系对现有产品的扩产与升级，均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保持不变，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业务产

生重大影响。

（四）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已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本次

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行法

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科研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若未来公司

拟调整上述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对公司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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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关系均不存在重大变化，本次发行不会增加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方之间的同业竞争。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不会因本次发行而

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将继续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保证该等关联交易的合规性和公允性，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保证不损

害中小股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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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2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分别出具了“天健审〔2023〕3878 号”、“天

健审〔2024〕974号”和“天健审〔2025〕6498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25 年 1-9 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09.30 2024.12.31 2023.12.31 2022.12.31

资产总计 379,218.13 337,641.47 278,851.73 235,263.55

负债总计 209,718.59 166,179.19 132,656.96 97,057.6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总计 170,131.78 172,067.90 146,782.53 139,654.31

少数股东权益 -632.23 -605.62 -587.77 -1,448.38

股东权益合计 169,499.54 171,462.28 146,194.77 138,205.93

注：2025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下同。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1-9 月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243,697.15 333,152.22 240,712.04 242,789.86

营业成本 178,145.44 239,879.64 165,617.69 171,802.70

营业利润 11,663.35 31,019.81 22,625.45 23,787.80

利润总额 11,404.28 31,202.87 22,471.68 23,931.07

净利润 9,985.74 28,717.93 24,734.35 19,981.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10,012.35 28,654.49 24,978.24 20,590.66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1-9 月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91.33 46,283.28 24,266.30 34,69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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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5年 1-9 月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189.47 -49,021.38 -20,174.07 -13,666.4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97.13 -5,697.77 -466.21 -8,648.01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2,311.70 2,324.50 -129.29 4,002.8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189.32 -6,111.38 3,496.73 16,386.29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9,635.69 77,825.01 83,936.39 80,439.65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5.09.30 2024.12.31 2023.12.31 2022.12.31

流动比率（倍） 1.27 1.52 1.75 1.65

速动比率（倍） 0.83 1.07 1.27 1.18

资产负债率（合并） 55.30% 49.22% 47.57% 41.2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5.92% 40.42% 39.67% 29.83%

项目 2025年 1-9 月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6.13 10.05 10.77 12.71

存货周转率（次） 2.82 4.29 3.30 3.37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22 1.00 0.53 0.76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18 -0.13 0.08 0.36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4.68% 3.68% 3.97% 4.20%

注：上述指标中除母公司资产负债率外，其他均依据合并报表口径计算。除另有说明，上述

各指标的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研发费用/营业收入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资产结构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各期末总资产构成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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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25.09.30 2024.12.31 2023.12.31 2022.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

动

资

产

187,395.65 49.42 179,695.85 53.22 178,708.16 64.09 143,563.28 61.02

非

流

动

资

产

191,822.49 50.58 157,945.62 46.78 100,143.57 35.91 91,700.27 38.98

合

计
379,218.13 100.00 337,641.47 100.00 278,851.73 100.00 235,263.55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 235,263.55 万元、278,851.73 万元、

337,641.47万元和 379,218.13万元，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较高。报告期内，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公司资产总额整体呈上涨趋势。

（二）负债结构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09.30 2024.12.31 2023.12.31 2022.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

负债
147,311.96 70.24 118,258.89 71.16 101,829.94 76.76 86,878.39 89.51

非流

动负

债

62,406.63 29.76 47,920.30 28.84 30,827.02 23.24 10,179.24 10.49

合计 209,718.59 100.00 166,179.19 100.00 132,656.96 100.00 97,057.63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 97,057.63 万元、132,656.96 万元、

166,179.19万元和 209,718.59万元。从负债结构来看，公司负债以流动负债为主，

与资产结构相匹配。

（三）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发行人的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项目 2025.09.30 2024.12.31 2023.12.31 2022.12.31

流动比率（倍） 1.27 1.52 1.75 1.65

速动比率（倍） 0.83 1.07 1.27 1.18

资产负债率（合并） 55.30% 49.22% 47.57% 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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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述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流动比率分别为 1.65倍、1.75倍、1.52倍和 1.27倍，

公司流动资产覆盖流动负债，具有良好的短期偿债能力。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

速动比率分别为 1.18倍、1.27倍、1.07倍和 0.83倍，公司流动性风险较低。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合并报表层面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41.25%、47.57%、

49.22%和 55.30%，主要系随着新增产能的建设，公司增加了银行借款，同时随

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应付账款随之增加，致使资产负债率有所上升。

公司目前负债水平合理，资产流动性较高，银行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

偿债能力。

（四）营运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资产周转能力水平如下：

项目 2025年 1-9 月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6.13 10.05 10.77 12.71

存货周转率（次/年） 2.82 4.29 3.30 3.37

注：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1）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2）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12.71次、10.77次、10.05次和 6.13

次，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销售以出口销售为主，主要客户为国际大型不锈钢保

温杯生产销售企业，经营情况稳定，应收账款回款状况良好，公司应收账款周转

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

报告期各期，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3.37 次、3.30次、4.29次和 2.82次。

报告期各期，公司存货周转率较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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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00号中银大厦 39层

法定代表人：周权

保荐代表人：袁婧、李瑞君

项目协办人：闻浩然

其他经办人员：徐建军、柯瑞、刘祖杰

联系电话：021-20328000

传真：021-58883554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77号华贸中心 3号写字楼 34层

负责人：赵洋

经办律师：王文豪、周良

联系电话：010-58091000

传真：010-58091000

三、审计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道西溪路 128号

负责人：翁伟

经办注册会计师：滕培彬、郑宇青

联系电话：0571-8821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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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571-88216999

四、验资机构

名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赛特广场 5层

负责人：李惠琦

经办注册会计师：陈红兰、王云

联系电话：010-85665858

传真：010-8566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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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保荐人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保荐代表人

公司与中银证券签署了《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

与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股票

之承销协议》及《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与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股票之保荐协议》。中银证券指定袁婧、李瑞君担

任本次哈尔斯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代表人，两位保荐代表人的执业情况如

下：

袁婧：保荐代表人，管理学硕士，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作为主要人员

参与了新农股份（002942）IPO项目的申报和发行、回音必 IPO项目的申报与反

馈回复、华东医药（000963）非公开发行项目的申报和发行、如意集团（000626）

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申报和发行、远大控股（000626）非公开发行项目的申报、

宝利国际（300135）上市公司收购等，参与了多家 IPO 项目的尽职调查工作，以

及中德科技（831294）、领先环保（833439）等新三板项目的改制及挂牌工作。

李瑞君：保荐代表人，会计学专业硕士，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作为主

要项目人员参与了宏盛华源（601096）IPO项目的申报和发行、大唐电信（600198）

2021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申报和发行，参与了大唐电信

（600198）2023 年重大资产购买及重大资产出售项目的尽职调查工作、正元地

信（688509）IPO项目的尽职调查工作，以及伯瑞信息（834758）、力软科技（832988）

等新三板项目的改制及挂牌工作。

二、保荐人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发行上市申请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保荐人

已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相关规定，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充分了解发行人经营状况及其面临的风险和

问题，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核程序并具备相应的保荐工作底稿支持。

公司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中银证券认为：本次哈尔斯向特定对象发行上市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有关规定；中银证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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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作为哈尔斯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上市的保荐人，并承担保荐人的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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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其他重要事项

自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对

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时，发行人仍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实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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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上市申请书；

（二）保荐协议；

（三）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四）保荐人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五）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六）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七）保荐人（主承销商）出具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合规性的报告；

（八）发行人律师出具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法律意见书；

（九）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

（十）结算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十一）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十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查阅地点

投资者可到公司办公地查阅。

三、查询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7:00。

四、信息披露网址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以下无正文）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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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 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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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

限公司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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